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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法律工作的刘麟琳女士则找到
了不同的依据。“公安部关于规范使用道
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通知（公安部文
件公通字2007 54号）中明确指出：交通
技术监控资料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系
统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
将监控资料记录的机动车类型、号牌，违
法时间、地点和事实，接受处理时需携带
的相关证件，接受处理的时间和地点，联
系电话和违法信息的查询方式，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名称及填发的日期等，
通过挂号邮寄等方式告知机动车所有
人。”刘麟琳告诉记者。

“就我们家这辆车的违法事件，可以
看出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探讨的东西。”刘
麟琳说，“将保留走法律途径解决的权
利。”

对此，“这两个文件都是公安部发
的，现在也不好说谁对谁错，我们可以坐
下来协商处理。”何慧警官说。

在采访中获悉，这种违法 100 多次
却不去处理或者说不知晓的情况，十分
少见。两年前，在成都出现过一例，车主
是知道自己有违法，却没有去处理，越累
积越多，终于扛不住了，交了1万多元的
罚款。而本文中所述的车主，却表示自
己不知道违法了 100 多次，直到交警部
门打来电话。 据《华西都市报》

司机违法131次扣393分浑然不知
警方到底该不该通知？争议中出现两个文件打架
交警：根据交通法，“不是必须”告知
车主：根据公安部通知，应该及时通知

“居然有131次电子眼违法，
其中 109 次都是在国道 108 发生
的。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之前没
有得到任何人、任何方式的通
知。”日前，刘麟琳女士拨打媒体
电话反映，她父亲2011年的6月
份买的车，大前天，四川广汉市交
管部门给他父亲打电话，告知其
车子有大量的交通违法需要处
理。

“不看不知道，一看真的是吓
一跳。”刘麟琳说，她父亲到广汉
交警大队去问了，罚款都要交
13100元。

“不是我们等到积累了 130
多次才通知，是因为车主留的联
系方式是成都的一个车行的座机
号码，我们从去年 12 月开始，打
了多次，对方都称没有这个人。”
随后，广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副
大队长何慧作出了回复，她说：

“按照超速扣罚的最低标准扣 3
分、罚款100元计算，刘女士父亲
的车要扣分 393 分，罚款 13100
元。”

车主一方表示没有收到信
息，交警部门没有尽到告知义
务。交警方面则回复说：“可以告
知，但不是必须告知。”双方都拿
出了相关文件作为依据。

“新的道交法对于违法信息告知车主没
有明确规定。”何慧说，“我们对违法信息发布
的处理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
程序规定》（公安部第105号令）第二十条：交
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信息录入道
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后三日内，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提供查询；并可
以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
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是可以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
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而不是必须。”何慧强调说，而根据新的道交

法的规定，“驾驶员或车主有查询车
辆违法记录的义务。我们也是上个
月才发现刘先生违法这么多次的。”
何慧说，公安部内部网有个报警系统，对于违
法信息超过100次还没有处理的情况会予以
报警，“直到看到报警信息，才知道刘先生的
车辆有这么多次违法，我们处罚室的李警官
随即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刘先生，终于找到了
他的手机号码。”

“电子警察抓拍的违法信息，我们第一时
间就将信息录入交警系统，并通过四川公安
交警网发布，供车主和驾驶员查询。”何慧说。

交警：“可以告知”但“不是必须”

车主：
文件规定“应该及时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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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等到扣
393分，罚款13100元
的时候才通知我啊？

想告诉你们，
但找不到你们的联
系方法……


